《民用航空航班时刻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“三新一高”重大战略思想、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巡视整改要求，衔接民航业高质量发展相关制度安排，在确保航班时刻管理公平高效的前提下，促进民航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，民航局组织修订了《民用航空航班时刻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原《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办法》的机场分级标准、时刻管理模式等内容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民航业发展需求，存在机场分类与资源配置适配性不足、历史时刻考核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衔接不够、航班时刻豁免条件不够严谨等问题。为锚定支撑世界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建设、提升世界一流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力、引导各类航空公司差异化发展、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，参照《世界机场时刻准则》国际惯例，总结改革实践经验，广泛吸纳行业意见建议，规范并优化航班时刻资源集约化配置，亟需对原《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，以制度创新推动民航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办法》修订工作于2023年年初启动，通过多轮行业调研、专题研讨、定向征求意见等方式，广泛吸收行业内各方意见后，经反复修改完善、多方论证后形成此修订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相融合，遵循系统性、操作性与扩展性原则，全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，结合中国民航实际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1. 调整适用范围与机场分级，明确《办法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港澳台）所有民用机场（含军民合用机场），通航机场除外；将原主、辅、非协调机场调整为一级（供远大于需）、二级（个别时段容量饱和）和三级机场（全时段或大部分时段容量饱和），实施差异化时刻管理。

2. 建立航班时刻系列管理机制，明确定义航班时刻系列为历史时刻的最小单位，规范以该单位进行时刻申请、返还、执行率计算等相关操作，提升资源使用灵活性和利用率。

3. 优化历史时刻考核标准，将三级机场时刻系列执行率达标线设定为80%以获取历史优先权，细化时刻返还的时限、数量等要求，该标准高于《世界机场时刻准则》。

4. 严格航班时刻豁免条件，删除豁免主动交回时刻的相关条款，仅保留因不可抗力导致航空业务中断的豁免情形，明确申请时限和核实要求。

5. 完善总体框架结构，新《办法》分总则、机构与职责、航班时刻协调配置及使用规则、监督管理和附则五个章节，共三十七条，其中第三章按机场等级分类说明时刻协调配置及使用规则，凸显不同类型机场管理差异。

6. 强化政策衔接与支撑，将“提供国家基本航空服务”“客货并重”等要求纳入核心原则，优化二级机场新增时刻配置优先级，明确信息公开、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等市场化配置要求，筑牢安全管理底线。

